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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莱阳市规划处精心组织，积极

推进各项规划的编制，截至目前，在编规划

项目累计20余项。其中，2016年，先后与上

海同济规划院、棕榈园林设计集团、天津园

林设计院、山东省城乡规划院等国内知名

高水准的设计单位合作，高标准编制完成

了莱阳市产业规划、五龙河生态廊道规划、

五龙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地下空间规划、

市域乡村建设规划、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规

划、排水防涝综合规划、海绵城市建设规

划、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等9项规划

编制成果。2017年 ,按照省厅工作部署，正在

积极开展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柏林庄等6个

镇街控规、消防规划、棚户区改造规划、蚬

河公园公益设施建设 (二期 )规划、蚬河两

侧(凤凰路-丹崖路)景观规划、铁路沿线(白

龙河-蚬河 )整治规划及团旺镇等1 3 8个村

庄等规划的编制工作。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莱阳市建设局以

新思路实举措保障规划成果质量：一是分

类管理，按轻重缓急进行区别对待规划编

制项目。主要围绕市政府重点出让地块项

目优先安排计划，追踪工作进度，及时督促

规划设计单位与项目建设业主进行主动衔

接。二是科学安排，整合规划编制流程。规

划编制的各项程序穿插进行，使工作程序

变串联为并联，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三

是建章立制，从制度上解决规划编制中的

问题，并在规划过程中，充分征求、尊重部

门的规划意见和建议，把部门建议与规划

有机结合，增强规划的可实施性和可操作

性。产业规划认真征求了市直相关部门和

相关街镇的意见。四是注重规划过程中的

阶段性技术对接。阶段性技术对接有利于

规划成果质量的提升，主要由设计单位来

莱阳对接，特殊情况下去设计单位与设计

团队现场讨论对接。

(通讯员：庄静、姜宇)

莱阳市规划处新思路实举措扎实做好规划编制

解读2016烟台行政案件司法审查白皮书，“民告官”案件同比下降24.97%

1166家家被被诉诉行行政政单单位位正正职职出出庭庭应应诉诉

去年受理一审行政诉
讼案件1190件，劳动和
社会保障案件占比最
高

2016年全市法院受理一审
行政诉讼案件1190件，较上年
的1586件减少396件，同比下降
24 . 9 7个百分点。原因在于，
2015年5月1日新修订的行政诉
讼法和立案登记制实施，导致
2015年度行政案件大幅增长，
进入2016年后案件涨幅渐趋平
稳。

从被诉行政行为的性质分
类来看，收案数量占比居前列的
依次是：行政处罚、履行法定职
责、行政补偿、行政许可、强制措
施、行政裁决、要求履行义务。

从行政管理领域来看，收
案数量占比居前列的依次是：
劳动和社会保障(25 . 97%)、土
地(20 . 92%)、公安(11 . 09%)、
房屋登记(3 . 45%)、计划生育
(2 . 52%)、乡政府(1 . 76%)、环
保(1 . 43%)、规划(1 . 18%)、工
商(1 . 09%)、能源(0 . 84%)。以
上收案数量合计836件，占收案
总数的70 . 25%，涉及行政相对
人日常生产生活基本权益的案
件仍占据主要地位。

上述领域中，2016年度同
比呈上升趋势的是土地、规划、
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环保、
能源等，反映出在城镇化进程
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发展更
加多元的态势下，城乡居民和
市场经济个体法治意识进一步
增强，对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和
行政服务的合理性及高效性提
出更高要求；同比呈下降趋势

的是公安、乡政府和房屋登记
等，反映出公安机关、基层政府
和行政登记部门的依法办事能
力增强，依法行政水平提高。

乡政府、民政、规划和

交通等领域败诉率高

达60%以上

2016年，全市法院一审行
政案件以实体判决方式结案
599件(包括判决撤销、变更、履
行、确认合法、确认违法或无
效、驳回诉讼请求、赔偿、不予
赔 偿 等 ) ，实 体 判 决 率 为
48 . 07%，较上年上升15个百分
点，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案件数
量连续三年同比呈较快上升趋
势。

行政机关实体判决败诉案
件102件(包括判决撤销被诉行
政行为，责令履行法定职责，变
更，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或
无效，赔偿等)，实体判决败诉
率为17 . 03%，较上年的17 . 41%
下降0 . 38个百分点，远远低于
全省31 . 52%的平均败诉率，反
映出烟台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意识和依法履职能力建设成效
较为显著。

乡政府、民政、规划和交通
等领域行政机关实体判决败诉
率高达60%以上，说明这些与
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领
域的行政管理还存在短板，责
任意识仍有待增强。特别是乡
政府领域类案件在收案数量上
虽有所下降，但败诉率仍相对
较高，说明基层政府在依法履
职和责任担当方面还存在不同
程度的缺失。

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为

42.85%，正职负责人出

庭应诉极少

2016年全市法院开庭审理
一、二审行政案件1162件，被诉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498
件 ，负 责 人 出 庭 应 诉 率 为
42 . 85%，同比上升20 . 18个百
分点。伴随着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率的提高，全市法院
行政信访案件数量明显减少，
行政机关实体败诉率有所下
降，行政案件和解撤诉率进一
步提高，行政审判司法环境得
到优化，体现出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制度设置的合理性
和必然性。

但从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数

据来看，仍存在不少问题。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率与行政机关级别和案件审级
成反比。表现为个别县市区行
政机关在应诉本辖区一审行政
案件时负责人出庭率较高，但
在应诉省法院和市法院二审案
件时负责人出庭率较低，极个
别县市区行政机关二审负责人
出庭应诉率甚至为零。

正职负责人出庭应诉极
少。全年被诉行政机关正职负
责人出庭应诉16位、19人次，分
别为烟台市工商局、龙口市公
安局、龙口市烟草专卖局、荣乌
高速公路烟台管理处、龙口市
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中国人民
银行龙口市支行、长岛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海阳市朱
吴镇人民政府、栖霞市庄园街

道办事处、烟台市莱山区黄海
街道办事处、烟台市公安局芝
罘分局只楚派出所、烟台市公
安局福山分局东厅派出所、龙
口市公安局龙口经济开发区派
出所、栖霞市公安局观里派出
所、栖霞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
烟台市芝罘区建设企业养老保
障金管理站，其他均为副职负
责人或分管领导出庭应诉。

大部分负责人“出庭不出
声”。出庭负责人仅在形式上履
行出庭应诉的法定义务，发言
的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的工作
人员、法律顾问和律师。此外，
面对行政相对人的质询和感情
宣泄，较少行政机关负责人能
娴熟地就政策规定、执法依据
或工作安排等内容作出回应或
解释。

本报记者 张琪

5月26日上午，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16年度全市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行政诉讼或行政案件

俗称为“民告官”案，这份“白皮书”对烟台行政案件的受理审理、行政机关败诉案件原因等作了深入解读。

2016年烟台市两级法院共
审结一、二审行政案件1785件，
其中，判决行政机关败诉案件
102件。

为了全面助力依法行政的
贯彻落实，市法院对上述行政
机关败诉案件进行了逐一分
析，总结出五大类常见行政机
关败诉原因。主要表现在：违反
法定程序、实体存在问题、法律

适用不当、行政不作为、行政行
为超越职权(行政处罚量罚明
显不当)等问题。

以违反法定程序方面为
例，逾期作出行政行为是其中
的主要表现，比如：行政机关之
间未及时履行协助义务、行政
复议超过法定审理期限、行政
机关对相对人的申请事项未及
时处理或答复。例如，在高某诉

某市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
案中，高某因受到诽谤、骚扰，
于2015年6月15日向某市公安局
报案，某市公安局于同日立案，
于2015年7月14日经批准延长办
案期限30日，但直至开庭之日
仍未作出处理，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七十八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
九条关于其职责及办案期限的

规定，故依法判决责令某市公
安局在规定期限内对高某的报
案依法作出处理。

实体存在问题也是行政
机关败诉的重要原因，主要表
现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例
如，在孙某诉某区人民政府、
国土资源局某区分局集体土
地行政登记一案中，国土资源
局某区分局在涉案房产仍属

于孙某所有的情况下，为王某
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
用证，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
属于事实不清。且国土资源局
某区分局在举证期限内未完
整提供办理变更登记的相关
材料，属于未完全履行举证责
任，故依法判决撤销涉案土地
使用权证。

本报记者 张琪

■新闻延伸 去去年年判判决决行行政政机机关关败败诉诉案案件件110022件件，，法法院院总总结结五五大大败败因因

2015-2016年度部分行政管理领域实体判决败诉率情况图。（单位：%）

防防治治校校园园欺欺凌凌，，护护航航未未成成年年人人成成长长
市检察院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张琪 通
讯员 王国利 李俊东) 5月26日下
午，烟台市检察院举办了以“防治校园
欺凌，护航未成年人成长”为主题的检
察开放日活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此次活动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等13人走进检察院,进行了座谈交流。

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受理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下降。2013年
受理移送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人数227人，占全部刑事案件人数的
3 . 67%，2016年受理人数94人，占全部
刑事案件人数的1 . 38%。

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始终坚持
“少捕慎诉少监禁”原则，2016年受理
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相对不起诉16
人，附条件不起诉4人。严格执行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尽力保护未
成年人权益，决定不起诉的未成年人
没有出现再犯罪现象。坚持双向保护
原则，对23名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
疏导、帮扶救助，为2名未成年被害人
申请了司法救助。

全市未检部门严厉打击严重侵犯
未成年人犯罪，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权
益的审查逮捕案件45件51人，其中批
准逮捕39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38件
40人，提起公诉34件35人。抗诉2件，全
部改判。

检察机关在深入开展“检察护蕾”
行动的基础上，连续三年开展“防治校
园欺凌”专项活动，加强检校协作，共
同为在校学生健康成长创造安全校园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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